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省物价局 安徽省财政厅

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高校收费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教计[2006]15 号）

各市教育局、物价局、财政局，各高等学校：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高校收费管理，规范高校收费行为，坚决治理乱收费，维护高校和学生

的正当权益，保障学校、学生正常的教学及学习生活，促进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教育收费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教

财[2006]2 号）精神，并经省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完善我省高校收费政策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高校学费、住宿费和考试费标准问题

明确有关学费、住宿费和考试费收费标准（详见附件）。

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中的哲学类、经济学类、公安学类、教育学类、文学类（不含艺术）、

历史学类和管理学类专业的收费按文科收费标准执行；理学类、工学类、农学类和医学类专业

按理科收费标准执行；文学类（艺术）按艺术专业收费标准执行。普通高职高专专业目录中的

专业收费，对照高校本科专业目录相应的专业执行相应的收费标准。

普通高校（包括二级学院）部分培养成本比较高的本科专业学费标准上浮政策仍按现行规

定执行。高职高专专业不执行专业上浮政策。

初中起点五年制高职专业学生收费，前三年由学生就读学校按省物价局、财政厅、教育厅

《关于调整我省大中专院校收费标准的通知》（皖价行费〔2000〕259 号）规定的中等专业学

校（含中师）学费标准收取，后两年转入高等职业教育阶段，由学生就读学校按高职收费标准

收取。中等专业学校学费按学期收取，不得按年收费。

在不提高现行住宿费标准的前提下，由省物价局、财政厅、教育厅制定《安徽省高校学生

公寓等级认定及收费管理办法》，对高校住宿费实行分等级定价管理。

二、关于高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问题

（一）服务性收费包括上网上机服务费、电子阅览室服务费、娱乐健身服务费、取暖费和

公共洗浴、开水、假期留宿学生住宿等服务项目收费。学校必须坚持学生自愿和非营利原则，

制定服务性收费标准，即时发生即时收取，不得与学费合并统一收取，严禁高校强制服务，或

只收费不服务；高校向校外人员和单位提供服务的，也可收取相应的服务性费用。

高校以学校或院（系、所、中心等）名义，按照自愿原则面向在校学生和社会人员提供各

类培训服务，向其收取培训费，培训费具体标准由高校按照成本补偿和非营利原则制定，报省

教育厅、物价局、财政厅备案后执行。

（二）代收费的主要项目包括教材费、体检费、军训服装费、医（工）科实习服装费、医

科学生听诊器费、各类证卡工本费（基于校园网络服务的校园卡工本费、银行卡工本费、学生



证工本费、借书证工本费、就餐卡费、体育卡费、居民身份证工本费）和户口迁移费等，此类

收费坚持自愿前提，高校不得强行统一收取，也不得在缴纳学费时合并收取，并应及时据实结

算、多退少补，不得在代办收费中加收任何费用。

高校学生公寓内床上用品和日用品由学生自主购买，高校不得为学生统一配备。学校在首

次为学生办理学生证、借书证、毕业证、就餐卡等学生在校学习生活中必须使用或应当取得的

证卡时，不得收取证卡工本费。

中等专业学校为学生提供相关服务的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比照高校收费政策执行。

三、关于高校收费资金管理问题

各高校要按照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教财[2006]2 号文件的规定，加强本校的

收费资金管理，要按照核定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确定收入数，全额纳入学校年度预算，各项

收入必须由学校财务部门统一收取、统一管理、统一核算，不得“坐支”，严禁账外设账，严

禁私设“小金库”和公款私存，转移资金，逃避监督。行政事业性收费要严格按照“收支两条

线”管理，收入按照学校财务隶属关系及时上缴财政专户或金库。支出要按照批准的预算安排

使用。各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不得将高校的收费收入用于平衡预算，也不得以任何形式挤占、

截留、挪用高校收费资金，确保高校收费资金统筹用于办学支出。

四、未涉及的其他收费政策仍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今后涉及省属个别高校的具体专业学

费、住宿费标准及服务性收费、代收费项目的调整，由高校向省教育厅提出申请，省教育厅审

核提出意见；中国科技大学和合肥工业大学收费标准的调整，由学校提出意见，经学校主管部

门同意后报省教育厅审核，省政府授权省物价局、省财政厅批准后执行。

附件：安徽省高校有关教育收费项目和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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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安徽省高校有关教育收费项目和标准表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备注

一、学费

预科生 执行同层次标准

专升本学生 执行本科生标准

第二学士学位学费 执行本科生标准

双专业学生学费 执行同类专业收费标准

双学位学生学费 执行同类专业收费标准

辅修专业学位学生学费 执行同类专业收费标准

二级学院艺术类专业学费 13000 元/生.学年

高职空中乘务专业学费 7000 元/生.学年

专业学位研究生

8000 元/生.学年；MBA：A 类

12000 元/生.学年，B 类：11000

元/生.学年

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6000 元/生.年

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8000 元/生.年

申请硕士学位的同等学力人员 6000 元/生.次

申请博士学位的同等学力人员 6000 元/生.次

示范性软件学院工程硕士研究生 8000 元/生.年

委托培养、自筹经费硕士研究生 5000 元/生.年

委托培养、自筹经费博士研究生 8000 元/生.年

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生
按专业从 3500-5000 元/生.学

年由学校自定

自费来华留学生：文科（本科） 14000-26000 元/生.学年

理科和工科类专业比照文科

相应类别学费标准上浮

10%～30%，医学、艺术、体

育类专业比照文科相应类别

学费标准上浮 50%～100%

自费来华留学生：文科（硕士） 18000-30000 元/生.学年

理科和工科类专业比照文科

相应类别学费标准上浮

10%～30%，医学、艺术、体

育类专业比照文科相应类别

学费标准上浮 50%～100%

自费来华留学生：文科（博士） 22000-34000 元/生.学年

理科和工科类专业比照文科

相应类别学费标准上浮

10%～30%，医学、艺术、体

育类专业比照文科相应类别



学费标准上浮 50%～100%

应用型自考大专班学生学费 2000 元/生.学年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实践环节考核 150 元／科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设计
文科：200 元／生；理科：400

元／生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二学历助学 1400 元/生.年

成人教育同等学历(含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申请学士学位

学位英语：50 元／生；专业课

考试费：50 元／生；学位申请

评审费：200 元／生

二、住宿费

住宿费（不超过 2 人间，含 2 人） 1200 元/生.学年 1、适应建设节约型校园的需

要，学校可按寝室安装水表、

电表，科学计量，按每生每

月 3 吨水、4 度电核定水电限

额，超过限额部分由学校按

供水和供电部门规定的价

格，另行代收取

2、国家没有安排财政拨

款的研究生住宿费比照普通

高校本专科生收费

住宿费（不超过 4 人间，含 4 人） 1000 元/生.学年

住宿费（6 人间以下，含 6 人） 800 元/生.学年

住宿费（6 人间以上） 600 元/生.学年

住宿费（普通宿舍） 400 元/生.学年

三、考试费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费
报名费：20 元/生

加试费：20 元/生.科

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费 250 元/人

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费
报名费：20 元/生

加试费：20 元/生.科

专业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费
报名费：20 元/生

加试费：20 元/生.科

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入学考试费
报名费：20 元/生

加试费：20 元/生.科

在职人员攻读博士学位入学考试费
报名费：20 元/生

加试费：20 元/生.科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学科综合

考试费
100 元/生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语水平

考试费
100 元/生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博士学位水平考试

费

报名费：20 元/生

加试费：20 元/生.科

网络教育学生入学考试费 100 元/生



专升本考试费 110 元/生

保送生测试费 40 元/生

艺术类、体育类学生入学专业测试
报名费：40 元/生

加试费：20 元/生.科

高水平运动员及其他特殊类型学生入

学测试费

报名费：40 元/生

加试费：20 元/生.科

来华留学生入学报名考试费 400-800 元/生 自费来华留学


